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国发〔2017〕53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
经济普查的通知》（鲁政字〔2018〕97号）统一部署，我省
开展了第四次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18年12月31
日，时期资料为2018年度，普查对象是我省境内从事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密切配
合、协同协作，广大普查对象积极参与、如实申报、全省普
查工作人员严格执行普查方案，严格依法普查，我省第四次
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单位清查、现场登记、质量抽查、审核汇
总等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18年5月18日，省政府成立了由王书坚副省长担任组
长的全省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
统计局，成员由38个部门组成。全省各市、县、乡镇（街
道）政府、部门以及重点区域，按照“全省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组建了
第四次经济普查机构。全省各级经济普查机构以“开局即决
战、起步就冲刺”的状态和干劲，精心组织，担当作为，狠
抓落实，确保人员优、经费足、设备新、责任明、工作实，
为全省经济普查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各相关部门主动
履职，发挥优势，多方保障，联动协作，形成强大的普查工
作合力。全省16万名普查工作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形
成强大的普查工作战斗力。全省近800万户普查对象积极配
合、如实填报，确保了普查工作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四次经济普查是在我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实现我省“走在前列、全面开创”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
开展的重大省情省力调查，是对我省经济发展状况的“全面
体检”。2018年8月至11月和2019年1月至4月，全省广大普
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分别对我省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及个体经营户的市场主体数
量情况和生产经营状况开展清查和普查登记。通过这次普
查，既摸清了我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
效益，了解了我省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
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也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资
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
基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确反映了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培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
的新进展，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五
年来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新成效。

三、科学组织实施

在组织实施普查工作中，按照“精简高效、创新模
式、突出重点、聚焦难点，确保质量、依法合规”的原
则，制定《山东省第四次经济普查综合试点方案》，认真
开展省级普查综合试点，全面检验方案和配套软件的科学
性、可行性。制定《山东省第四次经济普查实施方案》，
着力强化工作任务落实和工作流程规范，增强可操作性，
体现灵活性。印发《普查工作手册》《普查数据审核验收

组织实施方案》《普查数据检查工作方案》等具体操作办
法。在普查方法运用上，采取编制单位清查底册、“地毯
式”入户的方式，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
全面清查后，对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
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数量众多的个体经营户
采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样本登记。在普查内容上，聚焦单
位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能源生产
与消费、生产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研发活动、信
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针对不同普查对象，分别设
置并填报了一套表单位普查表、非一套表单位普查表、个
体经营户普查表。在技术应用上，全面提高普查数据采集信
息化水平，扩大联网直报单位范围，全面使用手持移动终端
（PAD）采集数据，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
普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行电子化、网络化，提高了普查数据
采集处理效率。

四、坚持依法普查

我省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严格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严格遵循国家方
案，实事求是开展普查。严格履行独立普查、独立报告职
责，依法保护普查对象资料，依法保守普查对象的商业秘
密。成立普查执法组，主动开展普查执法检查，加大普查违
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普查工作中造假作假责任追究
到位。积极配合国家执法检查行动，全程参与单位清查、入
户登记和事后质量抽查，坚持依法合规，有理有据，确保普
查干干净净，经得起各方检验。

五、抓实普查质量

在第四次经济普查过程中，全省各级普查人员坚持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系统全面、依法依规的原则，全程控制普
查质量，确保真的一个不少、假的一个不要。建立普查人员
质量责任追溯机制，实行全员全程数据质量控制机制。严格
按照《方案》规定，逐户上门如实采集数据，坚持数出有
源、数出有据、数出有理，确保源头数据质量；严格按照普
查数据质量标准，坚持随报随审，在线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
集、审核、上报质量，确保数据符合审核标准；严格执行数
据审核修改操作规范，坚持有错必纠、纠错有据、程序规
范、全程留痕，确保普查数据实实在在。为检验各地普查工
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省、市、县三级普查机构共同开展
了事中普查数据质量核查，按照每个县（市、区）不得少于
3个普查小区的标准，随机抽检了588个普查小区，质量全部
符合国家普查数据检查方案及我省实施方案要求。国务院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我省9市、9县（市、
区）36个普查小区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查，普查数据填报综合
差错率为0 . 97%，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我省第四次经济普查组织有力，尊重事实，
技术先进，方法科学，依法依规。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客
观公正，全面摸清了我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经济家底、实
底，能够真实客观系统完整反映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
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18年末，全省共有从事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80 . 1万个，与2013年第三次
经济普查相比，增长118 . 1%；产业活动单位200 . 6万个，增
长104 . 3%；个体经营户585 . 7万个，增长2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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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省单位的基本情况、从
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8年末，全省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180 . 1万个，产业活动单位200 . 6万个；其中从事第二
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43 . 9万个，第三产业法人单位136 . 2万
个，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的比重为75 . 6%，比2013年末
（2013年是第三次经济普查年份，下同）提高2 . 2个百分
点。个体经营户585 . 7万个（详见表2-1）。

2018年末，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
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59 . 8万个，占33 . 2%；制造业
31万个，占17 . 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7 . 1万个，占9 . 5%。
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327 . 6万个，占55 . 9%；住宿和餐饮业57 . 7万个，占9 . 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51 . 2万个，占8 . 7%（详见表2
-2）。

2018年末，全省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
位154 . 7万个。其中，内资企业占99 . 3%，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占0 . 2%，外商投资企业占0 . 5%。内资企业中，国有企
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0 . 4%，私营企业占89 . 9%（详见表2
-3）。

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810 . 0万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1056 . 8万人。个体经营户从
业人员1271 . 4万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565 . 1万人。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为1316 . 7
万人，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1493 . 3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
员占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3 . 1%，比2013年末提高
10 . 6个百分点。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
892 . 2万人，占31 . 7%；建筑业345 . 6万人，占12 . 3%；批发
和零售业342 . 0万人，占12 . 2%。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626 . 6万人，占
49 . 3%；住宿和餐饮业150 . 7万人，占11 . 9%；制造业146 . 7
万人，占11 . 5%（详见表2-4）。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数据仅包含属于第三产业的从事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

人员。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18年末，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86803 . 3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
28 . 8%；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71 . 2%，比2013
年末提高6 . 0个百分点。法人单位负债合计225745 . 8亿元。
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38 . 2%，第三产业
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71 . 8%。

2018年，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
业收入209548 . 0亿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占比为
57 . 9%；第三产业营业收入占比为42 . 1%，比2013年提高
13 . 9个百分点（详见表2-5）。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数据仅包含属于第三产业的从事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

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

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

构的法人单位。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

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

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

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

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受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

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

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

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表示数据不足本表最小单位数；-表示无此项事实。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数据仅包含属于第三产业的从事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和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

林、牧、渔业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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